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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8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8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

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

5.�会议主持人：鉴于公司董事长卞平官先生出差期间无法现场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总经理郭锐先生代为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03名，其中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计600名，代表股份数量341,618,0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410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其中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计5名，代表股份数量241,424,4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198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595名，

代表股份数量100,193,5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125％。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计

600名，其中持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97名，代表股份数量10,997,0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111%。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经表

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39,15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94%；反对1,858,

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2%；弃权60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3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150%；反对1,858,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45%；弃权602,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05%。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07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4%；反对1,516,

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0%；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708%；反对1,516,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18%；弃权26,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9,182,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2%；反对1,857,

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8%；弃权5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61,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569%；反对1,85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26%；弃权57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0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41,184,

4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97,886,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43%；反对1,998,

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7%；弃权5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50,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421%；反对1,99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12%；弃权54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6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9,627,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72%；反对1,444,

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8%；弃权5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006,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952%；反对1,44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26%；弃权546,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2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970,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49%；反对2,084,

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3%；弃权56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49,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227%；反对2,08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86%；弃权562,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86%。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 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刘荷婷律师、陈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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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战略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旭东先生（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2人， 代表股份1,050,999,7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8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834,879,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3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7人， 代表股份216,119,8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2人， 代表股份99,331,2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12%。

8、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会现场会议，本

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219,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569,98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弃权210,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50,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2%；反对569,9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8%；弃权210,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2.00�《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197,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反对539,66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弃权262,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52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9%；反对539,6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3%；弃权262,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8%。

提案3.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4,64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199%；反对176,305,4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750%；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0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827%；反对57,477,

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640%；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提案4.00�《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8,71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4%；反对654,38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弃权1,633,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4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71%；反对654,3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8%；弃权1,633,0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41%。

提案5.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3,091,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724%；反对177,827,9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99%；弃权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5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220%；反对58,999,

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968%；弃权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

提案6.00� 《关于制定＜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43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反对498,36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弃权67,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64,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9%；反对498,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7%；弃权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

提案7.00�《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7,847,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24%；反对123,074,9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03%；弃权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007,6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473%； 反对4,246,

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51%；弃权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潘沁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所作《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84 证券简称：晶品特装 公告编号：2026-020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

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查询，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4

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出

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本次核查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

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经核查， 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 未发现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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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15号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

普通股股东人数 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061,0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061,0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46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463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625,839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陈波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晶品

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刘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11,627 99.8796 49,417 0.12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993,786 99.8361 67,258 0.163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992,386 99.8327 68,658 0.167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并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986,145 99.8175 74,899 0.182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并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007,068 99.8685 53,976 0.131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986,970 99.8196 74,074 0.18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985,288 99.8155 75,756 0.184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985,288 99.8155 75,756 0.184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182,570 96.9501 68,658 3.0499 0 0.0000

4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并拟定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176,329 96.6729 74,899 3.3271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177,154 96.7096 74,074 3.2904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175,472 96.6349 75,756 3.3651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175,472 96.6349 75,756 3.365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5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7、8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议案3、4、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慧杰、杨珉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

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179� � � � � � � �证券简称：一鸣食品 公告编号：2026-014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奥克斯创智一号14幢2单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004,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29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立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财务总监邓秀军、董事会秘书林益雷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65,700 99.8407 424,800 0.1256 113,500 0.033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521,000 99.8571 419,200 0.1240 63,800 0.018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503,300 99.8518 437,200 0.1293 63,500 0.0189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71,200 99.8423 466,400 0.1379 66,400 0.019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41,000 99.8334 457,700 0.1354 105,300 0.031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57,300 99.8382 474,200 0.1402 72,500 0.0216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057,600 99.7848 480,700 0.1858 75,700 0.0294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82,400 97.4180 474,400 2.3127 55,200 0.2693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银行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81,100 99.8452 467,700 0.1383 55,200 0.016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94,200 99.8491 454,800 0.1345 55,000 0.0164

11、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456,700 99.8380 490,500 0.1451 56,800 0.01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20,029,000 97.6452 419,200 2.0436 63,800 0.3112

3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20,011,300 97.5589 437,200 2.1314 63,500 0.3097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9,979,200 97.4024 466,400 2.2737 66,400 0.3239

6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

审计机构并支付报酬的议

案》

19,965,300 97.3347 474,200 2.3118 72,500 0.3535

7

《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9,955,600 97.2874 480,700 2.3435 75,700 0.3691

8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9,982,400 97.4180 474,400 2.3127 55,200 0.2693

9

《关于2026年度公司银行

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9,989,100 97.4507 467,700 2.2801 55,200 0.2692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

关事宜的议案》

20,002,200 97.5146 454,800 2.2172 55,000 0.2682

11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

19,964,700 97.3318 490,500 2.3912 56,800 0.27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4、议案6-11，经表决均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和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朱立科、朱立群、李红艳均已回避表决；议案8关联股东朱立科、朱立群、李红

艳、李美香、浙江明春集团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建锋、戴韫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1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一鸣食品《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78� � � � � � � � �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6-21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2026年5月13日至5月18日）收盘

价格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并连续2次触及股价异动。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四个交易日内日累计涨幅

46.58%，偏离上证指数48.55%、偏离万得火电指数46.19%，偏离中信火电指数46.24%。 公司股票近四个

交易日换手率分别为1.44%、3.25%、6.62%及3.60%，较公司以往换手率偏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截至2025年末，公司总装机容量2466.7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2139万千瓦，集中式风电装

机容量242.67万千瓦，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74.05万千瓦，分布式新能源装机容量10.98万千瓦。 新能源装

机占比13.28%,新能源发电营业收入占公司电力营业收入的3.99%。截至目前，公司尚无新投运的大型新

能源项目。

● 公司近期股价累计涨幅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现已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

数和公司所属行业指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于2026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京能电力：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20）。

2026年5月13日至5月18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并连续2次触及股价异动。公司

股价连续四个交易日内日累计涨幅46.58%，偏离上证指数48.55%、偏离万得火电指数46.19%，偏离中信

火电指数46.24%，偏离万得电力指数47.51%。 公司所属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最新市净率为1.89倍，公

司最新市净率为2.05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股票近四个交易日换手率分别为1.44%、3.25%、6.62%

及3.60%，较公司以往换手率偏高。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截至2025年末，公司总装机容量2466.7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2139万千瓦，集中式风电装机容

量242.67万千瓦，集中式光伏装机容量74.05万千瓦，分布式新能源装机容量10.98万千瓦。 新能源装机占

比13.28%,新能源发电营业收入占公司电力营业收入的3.99%。截至目前，公司尚无新投运的大型新能源

项目。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公司控

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入战略投资者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

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项。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2026年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及5月18日股票连续四个交易日内连续收盘价格涨停，连续四个

交易日内日累计涨幅46.58%， 偏离上证指数48.55%、 偏离万得火电指数46.19%， 偏离中信火电指数

46.24%，偏离万得电力指数47.51%。 公司所属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最新市净率为1.89倍，公司最新市

净率为2.05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近四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换手率为3.73%，较公司以往换手率偏高。

公司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692� � � � � � � � �证券简称：达梦数据 公告编号：2026-021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5 2026/5/26 2026/5/2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3,24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3,24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5 2026/5/26 2026/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中电（天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宁波丰年荣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丰年君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1.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即实际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

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

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7788779

特此公告。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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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了《相关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扬州市科创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科

创基金” ）以“可转股债权投资协议及还款协议纠纷”为案由，向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扬州邗江法院”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高

邮” ）、公司及实控人陈继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中科高邮支付借款本金、利息以及罚息等，公司及实

控人陈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扬州邗江法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中科高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扬州科创基金支付欠款本金4,700万

元及利息（自2025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7%计算）、罚息（以4,700万元为基数，自

2025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

2、被告中科高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扬州科创基金支付律师费1万元；

3、被告陈继、公司对被告中科高邮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扬州科创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前期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1.中科高邮与湖北祥博聚业建筑工程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祥博”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件进展

公司于2025年6月7日披露《关于累计诉讼案件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对中

科高邮与湖北祥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情况进行披露，该案件涉及金额161.52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科高邮与湖北祥博达成民事调解，分期支付。

2.投资者索赔诉讼案件进展

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对多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已作出终审判决， 公司需向投资者赔偿投资损失3,176.05万元， 并承担54.60万元的诉讼费， 合计3,

230.65万元，被告孟凯对本判决前述实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等

法律文书，获悉申请执行人赵某、许某华等457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相关强制执行措施尚未实施。

3.中科高邮与江苏扬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电池项目工程质量问题诉讼进展

中科高邮起诉被告同翎新能源科技（高邮）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江苏扬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4）苏1084民初1015号，因诉讼主体变更，中科高邮于2025年10月23日向高邮市人

民法院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法院于2025年10月27日裁定准许撤诉。 中科高邮已近日重新起诉，法院已

接收立案材料，截至目前，中科高邮尚未收到相关立案通知或回执。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送达《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件，宏成嘉美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为由起诉公司，案号为（2026）京0106民初18565

号，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房屋租赁费及违约金47.85万元，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查封、冻结公

司名下价值47.85万元的财产， 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47.85万元， 占公司2025年末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0.43%，占比较小，不会导致公司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措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

与原告方保持积极沟通，妥善处理该诉讼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及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025年度，公司已就扬州科创基金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本案一审判决后，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在2026年度计提相关预计负债，具体影响金额以后续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积极与相关方协商解决方案，争取尽快解除全部账户冻结事项，积极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诉讼及账户冻结风险，

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2、《民事判决书》；

3、《执行通知书》；

4、《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